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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１

股票简称：阳光照明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版）

（住所：浙江省上虞市百官镇）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声 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

表明其对本公司所发行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３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

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４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５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

断、确认、批准或核准。 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

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重大事项提示

１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和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进行了调

整，发行方案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

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１

，

７５０

万元。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

５

，

９００

万股，具体发行数量将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最终确定。 若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７．４６

元

／

股）的

９０％

，即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５．７２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

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５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文中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阳光照明 指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阳光 指 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

世纪阳光

、

控股股东 指 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

行

指 阳光照明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预案 指

《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

版

）》

本次董事会 指 阳光照明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白炽灯 指 将灯丝通电加热到白炽状态

，

利用热辐射发出可见光的电光源

镇流器 指 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的装置

荧光灯 指

利用低压汞蒸气放电产生的紫外线激发涂在灯管内壁的荧光粉而发光的电

光源

节能灯 指 将荧光灯与镇流器组合成一个整体的照明设备

，

又称紧凑型荧光灯

ＬＥＤ

指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发光二极管

，

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可见光的固态的

半导体器件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经过多年的政策鼓励及市场培育，目前节能灯已成为照明行业的主流产品，白炽灯逐

步退出市场，照明行业已进入“节能灯时代”。 我国照明产品在国际市场拥有明显的成本和

资源优势，现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国和出口国。

本公司是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照明电器制造企业之一， 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

誉，获得行业及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 面对节能照明产品升级换代的市场需求，公司利

用自身技术优势和贴近市场需求的优势，拟通过建设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以及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加快调整公司现有产品结构，进一步实现向高附加值、自有品牌为主

的综合性照明企业的转型。

随着节能灯的大规模使用，汞污染的问题开始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 由于节能灯

是由低气压汞蒸汽放电所产生的紫外线经荧光粉转化成可见光而发光的， 因此汞是其必

不可少的元素。目前按照欧洲最新的环保标准，一只节能灯的汞含量约为

３～５

毫克。节能灯

中的汞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汞污染， 但如废弃后处理不当将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 因此，如何打造既节能又环保的绿色照明产品，尽可能减少和控制用汞量已成为目前

全球节能灯生产工艺中的重要研发课题，节能灯的低汞化、微汞化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 公司通过建设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将可在“后节能灯时代”的竞争中获得先

发优势，进一步巩固在照明行业的领先地位。

近年来，随着

ＬＥＤ

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进步，

ＬＥＤ

照明产品逐步开始进入产业化阶段，未

来

ＬＥＤ

照明产品将与新型节能灯等一同成为照明产品的主要品种， 公司面临新的产业机

遇。 公司在

ＬＥＤ

照明产品领域已进行了多年的技术和人员等准备，在

ＬＥＤ

照明产品领域已

经具备较强的产业化能力。 通过

ＬＥＤ

照明项目的建设将使公司

ＬＥＤ

照明产品生产能力实现

跨越式增长，对公司开拓照明产业前沿领域，延伸产品线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公司

从单一节能灯生产商向综合照明产品供应商转变的关键步骤。

ＬＥＤ

照明是未来绿色照明行

业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公司加大开拓

ＬＥＤ

照明领域的力度，把握

ＬＥＤ

照明产业快速发展

的历史机遇，将对提升公司的行业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

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

确定。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以其管理的多个投资账户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

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按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世纪阳

光不参与本次认购。

三、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

（一）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１７．４６

元

／

股）的

９０％

，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５．７２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为第六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

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

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５

，

９００

万股（含

５

，

９００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三）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和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四）限售期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１

，

７５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

下两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以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１

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

４１

，

９２０

万元

４１

，

９２０

万元

合计

８９

，

９２０

万元

８９

，

９２０

万元

其中，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

部分募集资金将以增资方式注入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

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五、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面向符合中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

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并采用竞价方式进行。 公司控股股东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不参与本次认购，本次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直接持有本

公司

１３８

，

２８０

，

１９６

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

３７４

，

６５２

，

７２０

股的

３６．９１％

，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本次发行如按发行数量上限实施，本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４３３

，

６５２

，

７２０

股，参与本次

认购的股东合计将持有本公司

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世纪阳光不参与本次认购，发行完成后

其持股比例将下降到

３１．８９％

，仍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票发行和上市事宜， 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呈报批准

程序。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１

，

７５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微

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和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 两个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８９

，

９２０

万

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及子公司厦门阳光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专用于两个募投项目。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拟在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实施，总投资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４４

，

９０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１００

万元。建设工期

１８

个月，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１．５

亿只微汞环保节能

灯的生产能力。 完全达产年预计将新增销售收入

８．５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０４

亿元。

（二）厦门阳光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

本项目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负责在厦门海沧新阳工业区实施。 项目总投资

４１

，

９２０

万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３８

，

９２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项目总建设工期为

３６

个月，中后期将边建设边投产，即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起部分投产。 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ＬＥＤ

照明光源

２

，

０００

万盏和

ＬＥＤ

照明灯具

５００

万套的生产能力，完全达产年预计将新增销售收入

１７

亿元，利润总额

２．５

亿元。

三、项目发展前景

（一）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

在能源价格高涨以及世界各国对环保日益重视的背景下， 绿色照明已成为照明行业

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的政策鼓励及市场培育，节能灯现已取代白炽灯成为照明行业的主

流产品，照明行业全面进入“节能灯时代”。

我国照明产品在国际市场拥有明显的成本和资源优势， 现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节能

灯生产国和出口国。 我国节能灯生产企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产品同质化现象明

显、自动化生产水平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附加值偏低等问题。

随着节能灯的大规模使用，如何进一步提高节能灯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如何进一步

提高自动化水平以降低生产成本， 如何进一步减少和控制汞使用量等已成为行业发展的

新课题和新趋势。 节能灯市场已进入节能、环保、高效、长寿命、低成本的“后节能灯时代”，

如何通过技术突破实现差异化竞争成为在节能灯市场致胜的关键。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建设的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即是公司为满足 “后节能灯

时代”的差异化竞争要求所进行的积极产业布局。

公司作为国内照明行业的领军企业， 近几年来在如何减少节能灯汞污染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 公司专门成立了微汞节能灯研发团队，并通过多年的努力研发成功了微汞环保

节能灯，将单只节能灯的汞含量降低到了

０．８５ ｍｇ

甚至更低。 公司采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微

汞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提高自动化生产水平，在降低汞含量的同时实现了寿命

１

万小时

节能灯的批量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有效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 目前该项目已申请国家

专利

２１

项，已授权发明专利

５

项，实用新型

５

项。

本项目拟生产的

１．５

亿只微汞环保节能灯相比于普通节能灯， 所用汞量不超过

１２８

公

斤，直接减少用汞量

６００

公斤，且其性能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性能指标已远高于

欧洲标准的要求，加上其制造成本较低，因此在全球节能灯市场（特别是注重环保节能的

欧美市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微汞节能灯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节能灯产品的推广，减少汞污染，更有利

于促进国内节能灯行业技术进步，为行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与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

和强化本公司在“后节能灯时代”的市场领导地位。

（二）厦门阳光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

ＬＥＤ

照明产品是一种新型的节能照明产品，具有节能、环保、安全、微型化、寿命长、色

彩丰富等特点，是继白炽灯和荧光灯之后的第三代照明光源，被称为人类照明的第三次革

命。

１

、

ＬＥＤ

照明已成为照明行业的最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全球

ＬＥＤ

市

场前景广阔。

近年来，各国政府均意识到

ＬＥＤ

照明作为新型节能照明产品的重要作用，欧美等西方

国家率先开始大规模推广

ＬＥＤ

产品的使用。日本的“

２１

世纪光计划”、美国的“下一代照明计

划”、欧盟的“彩虹计划”和韩国的“

ＧａＮ

半导体发光计划”等政府计划纷纷启动，

ＬＥＤ

产品的

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近十年来，全球

ＬＥＤ

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２０％

，未来仍将保持

较高的增长速度。

全球

ＬＥＤ

市场的强劲需求将有利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销售至国际市场。

２

、我国将大力推广半导体照明产品作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全方位

的战略发展规划与产业支持政策促进我国

ＬＥＤ

行业的产业化。

２００３

年，我国开始正式启动了“中国半导体照明工程”项目；“十一五计划”期间，国家

科技部也将半导体照明工程列为“

８６３

计划重大专项工程”，

ＬＥＤ

产业成为国家重点发展产

业，

ＬＥＤ

技术逐步成熟、产业化进度加快。

２００６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将半导体照明产品列

为重点领域，指出：坚持节能优先、降低能耗；重点研究开发冶金、化工等流程工业和交通

运输业等主要高耗能领域的节能技术与装备，机电产品节能技术，高效节能、长寿命的半

导体照明产品，能源梯级综合利用技术；国家建设部的《“十一五”城市绿色照明工程纲要》

也提出推广采用高效照明电器产品。 我国

ＬＥＤ

产品开始在一些领域推广使用。

２００９

年，国家科技部推出“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应用示范城市方案，在上海、深圳等

２１

个国内大中城市推广半导体照明产品使用，扩大半导体照明的市场规模，促进该行业的

技术完善与产业化发展。 同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城乡建设部、质检总

局等部委联合发布《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提出加大半导体照明的研发支持力

度、推动半导体照明产品的采购力度，以此来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

我国“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节能大纲”和“十城万盏”等政府节能计划纲要有助于

推动我国照明产品结构升级， 推动我国

ＬＥＤ

产业的发展，

ＬＥＤ

行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

景。

目前，

ＬＥＤ

产品已在信息显示、液晶屏背光源、景观照明等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应用，

而室内照明、特种照明、公用照明、汽车照明等领域将成为

ＬＥＤ

未来增长最为迅速的领域，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将成为新的市场亮点。

长期以来，公司在照明产品的研发、设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储备，形成

了国内、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渠道。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将利

用现有的强大市场渠道以及照明产品开发与设计经验，形成

ＬＥＤ

照明产品的自主产品设计

能力、独特的原材料加工能力，形成上下游产品设计与生产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

ＬＥＤ

照

明产品的经济性与适用性，有效地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微汞环保节能灯项目投产后， 预计完全达产年销售收入

８．５

亿

元，利润总额

１．０４

亿元；厦门阳光恩耐照明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项目投产后，预计完全达产年

销售收入约

１７

亿元，利润总额约

２．５

亿元。 本次募投项目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抓住低碳经济兴起、 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大力推进绿色照明

促进计划的契机，利用公司的节能照明产品技术优势以及长年国际化积累的资源和视野，

扩大低汞环保节能灯和

ＬＥＤ

照明产品的生产规模，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以满足

内销和出口的需求，从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为“阳光”品牌在国内市场的

拓展以及“

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

”品牌迈向全球市场，阳光照明成为全球知名的照明企业奠定基础。

本次发行完成后，阳光照明及子公司厦门阳光的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资产

结构更加稳健，资产负债率将有效降低。 随着各投资项目（包括募投项目）的陆续建成和投

产，公司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本公司整体的业绩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分别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已取得上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项目备案文件及上虞市

环境保护局的环保批复文件。

厦门阳光恩耐照明

ＬＥＤ

节能产品项目已取得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备案文

件以及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的环保批复文件。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的整合计划及公司章程的调整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国内及国际节能灯和

ＬＥＤ

照明产品业务，从而提升扩

大在国内外照明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全球照明领域的市场地位。 同时，随着公司

整体资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实力的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也将有显著提升。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将会相应扩大，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根据实施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股本的条款进行相应修

改，并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二、本次发行后预计上市公司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绩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变化。 公司将增加不超过

５

，

９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按发行上限

５

，

９００

万股测算，公司股东结构变化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增加数

（

股

）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８

，

１８８

，

５２４ ２０．８７％ 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

，

１８８

，

５２４ ３１．６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９６

，

４６４

，

１９６ ７９．１３％ － ２９６

，

４６４

，

１９６ ６８．３６％

其中

：

世纪阳光

１３８

，

２８０

，

１９６ ３６．９１％ － １３８

，

２８０

，

１９６ ３１．８９％

股份总数

３７４

，

６５２

，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３

，

６５２

，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６．９１％

的股权，本

次发行后，按发行上限计算，世纪阳光持股比例将下降至

３１．８９％

，，仍居于相对控股地位。

本次发行后，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所占比例不低于

２５％

，不存在股权结构不符合上市条件

之情形。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管人员造成影响，公司尚无因本次发行而调整高管人员的计划。 本

次发行后，若公司发生高管人员的正常变动，均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本次募投项目围绕着公司的主营业务环保节能灯和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来进行。本次发

行后，随着募投项目的建成并达产，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业务规模、技术水平及生

产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巩固和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

三、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增加货币资金不超过

９１

，

７５０

万元， 所有者权益

增加不超过

９１

，

７５０

万元，公司规模有所上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流动比例等有所上

升，偿债能力将得到提升。

本次发行后，随着募投项目的建成和投产，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将有大幅增加，增

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

幅增加；在募投项目建设期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高；项目建成并投产后，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得到提升。

四、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

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股东持股将更为分散；公司与控股股东世纪阳光及其关联人

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不存在重大变化； 也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并

且，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仍将依法合规运作，公司仍将保持

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存

在实质性影响。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

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为本次发行

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有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５７．０５％

。 本次发行后，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结构有所优化，偿债能力有所提高。

七、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管理风险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分公司数量较多，其中包括部分异地子公司和境外子公司；本

次发行募投项目之一的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的建设主体为异地全资子公司厦门阳光恩耐照

明有限公司。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销售网络的拓展，异地、境外子公司数量可能

增加，公司的管理难度加大，可能会出现管理缺失或不到位所带来的管理风险。

（二）汇率风险

公司的节能灯产品出口规模较大，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所生产的部分照明产品也将出

口到境外市场。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市场化，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货

币汇率有显著的上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７．３０８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美

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６．４６４２

元。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对本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此外，本公司编制报表的本位币为人民币，汇率波动可能会带来一

定的汇兑损失风险。

（三）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升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电子元器件、荧光粉和塑料产品等，受我国经济增长

和原材料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上述原材料的价格近期波动较大。

２０１０

年以来，我国人工成

本出现持续上涨的趋势，各行业人工成本均有所提高。 如果上述原材料市场价格、人工成

本出现大幅上涨，可能会对公司的盈利状况产生一定影响。

（四）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要一定的建设期，项目达产、达效也

需要一定的周期。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尚未完全体现之前，公司的收益增长幅度可

能会低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摊薄的风险。

（五）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５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以邮件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

出通知。 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邬铁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所需资金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本次超额募

集资金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

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偿还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５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以邮件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

出通知。 经会议主持人同意，会议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其

中，现场出席董事

５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董事

４

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桂波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所需资金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本次超额募

集资金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

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提前偿还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该笔贷款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期限为

２

年，年利率为

５．２９２％

，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超额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和使用收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

２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

划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３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自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

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额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５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希努尔”），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６０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６９

，

４９４

，

０００

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２０１０

）汇所验字第

３－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

６７４

，

０３６

，

０００

元为

超额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营

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５４

，

４８９．００

万元，“设计研发中心项目” 计划

投入募集资金

５

，

０５６．８０

万元。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承诺使用超额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３６

，

０５０

万元，具体情

况为：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２

，

３００

万元投入公司在建项目———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高密

希努尔男装专卖店项目（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的相关公告）；使用部分超额募集

资金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购买控股股东三处房产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的相关公告）；

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

，

４２０

万元在枣庄市购置旗舰店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的相关公告）； 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

，

５３０

万元在昌邑市购置旗舰店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的相关公告）； 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１６

，

３００

万元补

充流动资金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和

１２

月

２３

日的相关公告）。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超额募集资金余额为

３２

，

９４１．７５

万元。

二、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所需资金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本次超额募

集资金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提前偿还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银行贷款，该笔贷款金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期

限为

２

年，年利率为

５．２９２％

，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上述银行贷款未到期，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可节约利息费

用约

４２０

万元，有效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更加合理地有效使用资金，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董事会决议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

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五、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超额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和使用收益，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

２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

划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３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自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

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额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六、保荐机构意见

１

、希努尔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上述事项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

支出，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２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自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公司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额

募集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希努尔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

行贷款。

七、公司承诺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公司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的独立意见”

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４４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目前正在筹划

Ｂ

股回购事项，因该事项进展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

司股票（长安汽车、长安

Ｂ

）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直至相关事项预

案公告后复牌。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４５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１７

：

００

点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重庆地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参与公

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为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

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崔云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

Ｓ＊ＳＴ

聚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６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５５

家，其中已有

４９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

非流通股总数的

９９．０１％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

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过与非流通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后，各方最终确定将公司

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拟实施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同步进行。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

会见证下，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目前，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已制订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的重组方案

也已制作完成，现股改方案和重组方案已提交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公司将加快与有关部

门的沟通工作，以尽快启动股改程序。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 《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

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７２

号

８

楼

邮编：

６１００１５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７５１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７５８３３１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ｗｕｆｅｎｇ＠ｕｆｇ．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

进行国有股减持及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１

，

０９４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并开始交易，包括首次公开发行的

９９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以及根据国有股减持的相关规定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并转换为

Ｈ

股的

９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

Ｈ

股发行上市

授予全球簿记管理人额外发行不超过

Ｈ

股发行总数的

１５％

的超额配售权。

根据资本市场情况，独家全球协调人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部分行使超额

配售权并要求公司额外发行及配发

７５

，

９０７

，

０００

股

Ｈ

股，该等股份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根据国务院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发

［

２００１

］

２２

号）的规定及财政部的批复，本次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时，公司

１３

家

国有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信国安集

团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凯联（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

股）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贸鑫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科技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申鑫经济发展总公司须再次进行国有股

减持， 即按本次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而额外发行及配发的

Ｈ

股数量的

１０％

，

将其合计持有的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股本公司内资股（

Ａ

股）划转由社保基金以

Ｈ

股的

形式持有。

就上述减持方案，公司

１３

家国有股股东已分别出具承诺函，同意根据国

务院相关规定和财政部的批复进行国有股减持，并委托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上述国有股股东持有的应予减持的股份数共计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股

Ａ

股，

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其各自的

Ａ

股账户内注销后划转予社保基金并转

为

Ｈ

股。 该等划转予社保基金的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股

Ｈ

股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存

入社保基金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开立的投资者账户上， 由香港中央结

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社保基金持有，并于当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

易。

各国有股股东具体减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

持股数

（

股

）

本次减持股数

（

股

）

本次减持后

持股数

（

股

）

１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２

，

２４３

，

６６７

，

８２６ ６

，

７７７

，

２０６ ２

，

２３６

，

８９０

，

６２０

２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１０６

，

８００

，

９１０ ３２２

，

６０２ １０６

，

４７８

，

３０８

３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

６３

，

９３３

，

０４６ １９３

，

１１６ ６３

，

７３９

，

９３０

４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２６

，

５００

，

２７１ ８０

，

０４７ ２６

，

４２０

，

２２４

５

中国机械进出口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５

，

２８３

，

０３２ ７６

，

３７０ ２５

，

２０６

，

６６２

６

青岛凯联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５４２

，

８３１ ３４

，

８６６ １１

，

５０７

，

９６５

７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４１２

，

９７４ ３４

，

４７４ １１

，

３７８

，

５００

８

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

（

控股

）

公司

８

，

６３３

，

００５ ２６

，

０７７ ８

，

６０６

，

９２８

９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７

，

３１９

，

９６４ ２２

，

１１１ ７

，

２９７

，

８５３

１０

上海贸鑫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６８６

，

４７１ １１

，

１３５ ３

，

６７５

，

３３６

１１

上海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４

，

５１６ ７

，

２６３ ２

，

３９７

，

２５３

１２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５３９

，

０４４ ４

，

６４９ １

，

５３４

，

３９５

１３

上海申鑫经济发展总公司

２５９

，

７１４ ７８４ ２５８

，

９３０

小计

２

，

５１２

，

９８３

，

６０４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２

，

５０５

，

３９２

，

９０４

其他

Ａ

股股东

７

，

３３３

，

１８７

，

７９６ － ７

，

３３３

，

１８７

，

７９６

合计

９

，

８４６

，

１７１

，

４００ ７

，

５９０

，

７００ ９

，

８３８

，

５８０

，

７００

本次国有股减持完成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预计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股份 国有股转持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 － －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 － － － －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其他

２３，９１９，０００

－

－

２３，９１９，０００

０．２２

－

－

０．２２

－

－

－

－

－

－

－

－

－

－

－

－

－

２３，９１９，０００

－

－

２３，９１９，０００

０．２２

－

－

０．２２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２３，９１９，０００ ０．２２ － － － － ２３，９１９，０００ ０．２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２２，２５２，４００ ８９．７７ － －７，５９０，７００ － －７，５９０，７００ ９，８１４，６６１，７００ ８９．０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９９５，３００，０００ ９．１０ ＋７５，９０７，０００ － － ＋７５，９０７，０００ １，０７１，２０７，０００ ９．７２

４、

根据国有股减持的相

关规定划转至社保基金

并转换为

Ｈ

股的股份

９９，５３０，０００ ０．９１ － ＋７，５９０，７００ － ＋７，５９０，７００ １０７，１２０，７００ ０．９７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１０，９１７，０８２，４００ ９９．７８ ＋７５，９０７，０００ － － ＋７５，９０７，０００ １０，９９２，９８９，４００ ９９．７８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９４１，００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９０７，０００ － － ＋７５，９０７，０００ １１，０１６，９０８，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